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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根据《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财政部第31号令）（以

下简称《办法》），从2006年3月开始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

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组织好政府采

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工作 加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资格管理

，开展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以下简称资格认定）工

作，是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政府采购实行规

范化管理的客观要求。资格认定工作对财政部门来讲是一项

新工作，因此，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财政部门（以下简称

省级财政部门）要从依法行政的高度认识和重视这项工作，

加强领导，统筹工作安排，明确责任分工，为社会中介机构

提供良好的服务，做好资格认定工作。 二、严格按照《办法

》及本通知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按照《办法》规定，甲级政府

采购代理机构资格由财政部负责认定，乙级政府采购代理机

构资格由申请人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负责认定。省级以上

财政部门向获得甲级、乙级或资格确认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颁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证书》（样式见附件一）

。各省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部统一要求，制定规范的

资格认定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做好资格认定工作的布置和

培训等工作，做到政策要求明确，办事高效合理。 开展资格

认定工作的同时，各级财政部门按原规定进行的政府采购业



务代理机构资格登记备案工作停止，已登记备案的机构需重

新参加资格认定。 三、做好资格认定工作的要求 （一）各省

级财政部门不得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依法进入本地区或者某

些行业政府采购市场附加资格认定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